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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提出申訴 人事室受理 

 教師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情節重大

者，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 1個月內通過停聘

並靜候調查。 

 職技員工由人事甄審暨考績會通過停職靜候

調查。 

依本校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

戒辦法，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辦理申

訴案件之審議與調查。 

調查結果（包括認定理由、懲戒或其他處理

建議）提交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人事甄審暨

考績會做成議處決議。 

符合訴願或行政訴訟之

標的者，得提起訴願或

行政訴訟。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於申訴提出起 2個月內

（必要時得延長 1個月）將決議以書面通知

申訴人、申訴相對人及本校。 

申訴人、申訴相對

人對申訴案決議有

異議者，於收到書

面通知次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向本

校提出申復。 

 教師對學校之處

理措施認為違法

或不當，致損其

權益者，依教師

法第 29條規定提

起教師申訴。 

 職技員工依人事

甄審暨考績委員

會組織要點第 3

點提出救濟。 

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

辦法訂定準則》之規定處理 

本校受理後，應另

召開會議決議處理

之。 

受僱者或求職者發現本校違反性工法第 7條至第 11條、第 13條、第 21條或第 36 條規定時，向

地方主管機關申訴後，學校、受僱者或求職者對於地方主管機關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 10日

內向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性別工作平等會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學校、受僱者或求職者

對於勞動部性別工作平等會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提起訴願及進行行

政訴訟。 


